
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2012 年 港 鐵 票 價 調 整  

以 及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的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 

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闡 述 2012 年 港 鐵 票 價 調 整 以 及 香 港 鐵

路 有 限 公 司 (下 稱 「 港 鐵 公 司 」 )的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。  

 

 

港 鐵 公 司 的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 

 

2. 自 從 兩 個 鐵 路 網 絡 在 2007 年 12 月 合 併 後 ， 當 局 採 納 一 套

客 觀 而 具 透 明 度 的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以 取 代 港 鐵 在 合 併 前 的 票 價 自 主

權 。  

 

3.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是 一 條 直 接 驅 動 的 方 程 式 ， 計 及 前 一 年 12

月 的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的 按 年 變 動 (在 某 程 度 上 反 映 宏 觀 經 濟 狀

況 和 市 民 的 負 擔 能 力 )， 以 及 前 一 年 12 月 的 運 輸 業 名 義 工 資 指 數

(下 稱 「 工 資 指 數  」 )的 按 年 變 動 (反 映 員 工 成 本 )：  

 

整 體 票 價 調 整 幅 度 ＝  (0.5 × 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按 年 變 動 ) 

＋  (0.5 ×  工 資 指 數 按 年 變 動 ) －  生

產 力 因 素  

 

根 據 政 府 與 港 鐵 公 司 在 2007 年 8 月 簽 訂 的 《 營 運 協 議 》， 生 產 力

因 素 在 兩 鐵 合 併 後 首 五 年 訂 為 0%， 由 第 六 年 起 則 為 0.1%。  

 

4. 根 據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內 的 各 項 客 觀 指 數 的 數 據 計 算 所 得，票

價 或 會 維 持 不 變 、 或 向 上 或 向 下 調 整 。 如 某 一 年 根 據 機 制 計 算 的

整 體 票 價 調 整 幅 度 少 於  ±1.5%， 則 該 年 票 價 不 會 作 出 調 整 ， 有 關

幅 度 將 轉 入 下 年 度 的 票 價 檢 討 中 一 併 計 算 。  

 

 

2012 年 港 鐵 票 價 調 整  

 

5. 政 府 統 計 處 分 別 於 2012 年 1 月 20 日 和 3 月 26 日 公 布 2011

年 12 月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和 工 資 指 數。按 機 制 計 算，2012 年 的 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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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 整 體 票 價 調 整 幅 度 為 +5.4%。有 關 票 價 加 幅 預 計 會 使 綜 合 消 費 物

價 指 數 在 2012 年 上 升 0.044 個 百 分 點，以 及 在 2013 年 再 上 升 0.036

個 百 分 點 。  

 

6. 按 照《 營 運 協 議 》所 載 有 關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的 程 序，港 鐵 須

向 政 府 提 交 兩 份 由 獨 立 第 三 者 簽 發 的 證 明 書 ， 以 證 明 有 關 的 票 價

調 整 符 合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的 規 定 。 港 鐵 公 司 亦 須 在 實 施 新 票 價 三 個

星 期 前 正 式 通 知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交 通 諮 詢 委 員 會 。  

 

7. 政 府 會 按 有 關 機 制 行 事，並 確 保 港 鐵 公 司 遵 照 上 文 第 6 段

的 規 定 。 根 據 有 關 程 序 ， 新 票 價 會 在 6 月 實 施 。  

 

8. 目 前 香 港 的 通 脹 處 於 比 較 高 的 水 平 ， 市 民 的 經 濟 負 擔 沉

重 ， 政 府 已 敦 促 港 鐵 公 司 必 須 考 慮 整 體 經 濟 大 環 境 ， 推 出 更 多 、

不 同 種 類 及 有 實 效 的 票 價 優 惠 ， 以 回 應 乘 客 的 特 定 需 要 ， 減 輕 他

們 在 公 共 交 通 方 面 的 開 支 ， 從 而 在 商 業 利 益 與 公 司 的 企 業 社 會 責

任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 

 

 

檢 討 港 鐵 公 司 的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 

 

9. 在 兩 鐵 合 併 時，公 眾 和 立 法 會 已 詳 細 討 論 和 考 慮 票 價 調 整

機 制 及 其 方 程 式 包 含 的 元 素 。 不 過 ， 政 府 知 悉 有 意 見 認 為 在 考 慮

港 鐵 公 司 每 年 應 否 調 整 票 價 時 ， 亦 應 顧 及 其 他 因 素 ， 包 括 市 民 的

接 受 程 度 和 負 擔 能 力 ， 以 及 港 鐵 公 司 的 利 潤 水 平 和 服 務 表 現 。  

 

10. 根 據 政 府 與 港 鐵 公 司 簽 署 的 《 營 運 協 議 》， 任 何 一 方 均 可

每 隔 五 年 要 求 檢 討 票 價 調 整 機 制。我 們 會 於 2012 年 下 半 年 與 港 鐵

公 司 一 同 檢 討 有 關 機 制 ， 預 期 於 2012 年 年 底 /2013 年 年 初 完 成 。  

 

11. 為 作 好 準 備 進 行 檢 討，政 府 已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就 現 行 票 價 調

整 機 制 進 行 詳 細 和 客 觀 的 研 究 ， 以 探 討 如 何 作 出 改 善 。 我 們 要 求

顧 問 公 司 研 究 的 範 圍 包 括 有 關 機 制 的 方 程 式 應 否 及 如 何 引 入 新 元

素 ， 例 如 港 鐵 公 司 的 營 運 成 本 和 利 潤 水 平 、 該 公 司 的 營 運 效 率 和

服 務 表 現 ， 以 及 市 民 的 負 擔 能 力 。 研 究 報 告 提 出 的 建 議 會 為 我 們

進 行 檢 討 時 起 參 考 的 作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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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
2012 年 3 月  

 




